
序号
资产
形态

债务人
所在地

债务人名称 本金余额 利息 费用 担保人 担保物及其他情况

1
债权
资产

滨州
山东发达精
密薄板有限
公司

9,500,000 . 00 6,430,967 . 14 11,400 . 00
山东蓝天板业有限公
司、魏龙玉、吴金花

山东发达精密薄板有
限公司名下彩涂镀锌
一体线设备提供抵押

2
债权
资产

滨州
山东省邹平
贵文木制品
有限公司

9,000,000 . 00 5,886,566 . 51 11,400 . 00
邹平天淇食品科技有
限公司、张贵文、张学
文、孟海英、景丽

无

3
债权
资产

滨州
福康食品有
限公司

15,000,000 . 00 15,170,325 . 91 0 . 00
山东银山金属材料有
限公司、孙慧爽

无

合计 33,500,000 . 00 27,487,859 . 56 22,800 . 00

序号借款人名称借款合同编号
贷款本金余
额(元）

利 息 余 额
（元）

费 用
（元）

担保情况 贷款行名称

1
曲阜市玉樵
夫科技有限
公司

济宁银行曲阜支
行 流 贷 字 第
202309111701-1 号

23,590,000 . 00 1,441,150 . 94 0 . 00
担保人：南京芯一打印技术有限公司、史晶华、孔令占、孔
德娟、高本强最高额保证、曲阜市玉樵夫科技有限公司鲁

（2018 ）曲阜市不动产权第 0007649 号抵押

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曲
阜支行

2
曲阜市玉樵
夫科技有限
公司

济宁银行曲阜支
行 流 贷 字 第
202309111701-2 号

6,790,000 . 00 217,756 . 08 0 . 00
担保人：南京芯一打印技术有限公司、史晶华、孔令占、孔
德娟、高本强最高额保证、曲阜市玉樵夫科技有限公司鲁

（2018 ）曲阜市不动产权第 0007649 号抵押

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曲
阜支行

合计 30,380,000 . 00 1,658,907 . 02 0 . 00

借款人
截至 2019 年 2 月 15 日（基准日）

担保人名称 判决案号
贷款本金余额 账面利息

潍坊中龙新材料
有限公司

10,000,000 . 00 190,387 . 75
曹玉彬、山东联合包
装有限公司

2019 鲁 0791 民
初 327 号

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曲阜支行资产转让通知暨与曲阜城源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曲阜支行(详见公告清单)与曲阜城源水务投资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合同，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曲阜支行将其
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抵债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于 2026 年 3 月 31 日依法转让给曲阜城源
水务投资有限公司。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曲阜支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曲阜城源水务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下列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
求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曲阜城源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
责任。特此公告。              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曲阜支行 曲阜城源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二 О 二六年四月十五日
  注：1 . 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26 年 03 月 31 日的贷款本金、利息余额和法律费用。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应支付给曲阜
城源水务投资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
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曲阜支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债主体、清算主体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
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2 .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3 . 下列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济宁银行曲阜支行或曲阜城源水务投资有限公司联系。  济宁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曲阜支行联系方式： 地址：山东省济宁市曲阜市弘道路 36 号 联系人：高先生 电话：0537-4891678  曲阜城源水务投资有限公司联
系方式：  地址：山东省济宁市曲阜市大成路 66 号星光天地 B 座 6 楼 610 室 联系人：王先生 电话：0537-3198399  公告清单

序号借款人 本金余额 利息余额 本息合计 保证人 抵押人 抵押物简介

1
山东华隆威斯特
轴承股份有限公
司

2237700 . 00 865377 . 36 3103077 . 36

山东永杰轴承制造有
限公司、临清哈宇力精
密轴承有限公司、郑良
双、刘庆敏

山东华隆威斯
特轴承股份有
限公司

机器设备

2
聊城市鲁信粮食
制品有限公司

6889600 . 00 1898395 . 90 8787995 . 90
山东聊城亿沣连锁超
市有限公司、王虎臣、
任树芹

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聊城安和城乡建设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聊城安和城乡建设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泰合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山东华隆威斯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市鲁信粮食制品有限公司及担保人
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以及为实现债权向债务人及担保人进行追索发生的费用而
形成的债权，依法转让给聊城安和城乡建设有限公司。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聊城安和城乡建设有
限公司特发布本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聊城安和城乡建设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担保
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聊城安和城乡建设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聊城安和城乡建设有限公司联系人：孙女士　地址：山东省聊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城街道御润
国际豪庭小区 4 号楼 1 单元 24 层 2401 室。　附：公告清单　交易基准日：2025 年 5 月 20 日 单位：元

　　备注：利息计算至 2025 年 5 月 20 日，之后的利息计算以合同约定、判决或调解、仲裁裁决为准。以
上内容如有错漏，以合同约定或者生效的司法文书确定的内容为准

潍坊盛鹏民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与山东泰鲁法律服务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潍坊盛鹏民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与山东泰鲁法律服务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潍

坊盛鹏民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山东北海医药有限公司债权(2017)鲁 0705 民初 527 号)转让给了

山东泰鲁法律服务有限公司，潍坊盛鹏民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列明的借款人

及担保人享有的基于主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转让给山东泰鲁法律服务有限公司。潍坊盛

鹏民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与山东泰鲁法律服务有限公司特发布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

其他相关各方。

　　山东泰鲁法律服务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

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山东泰鲁法律服务有限公司履行主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潍坊盛鹏民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泰鲁法律服务有限公司　二 ■ 二六年四月十六日

借 款
人

担保人 本金余额
利息（含罚
息、复利）

诉讼费、
保全费

合计 备注

山 东
北 海
医 药
有 限
公司

潍坊恒康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潍坊顺
和堂医药连锁有限
公司、许宗国、徐文
文、徐国静

6320000 . 00 867749 . 5 36057 . 00 7223806 . 5

利息计算至 2017 年 3 月 27 日，嗣后利
息亦在本次转让范围内。债权数额最终
以贷款资料载明或司法文书确认的为
准。（2017 ）鲁 0705 民初 527 号 （2019 ）
鲁 0705 执恢 254 号

序号 债务人

应收账款

1 宁阳（代垫运费）

2
土地托管—东疏

基地
3 尹腾

4 马琴

5
邵林桂核对后赊

销-邵桂林
6 朱鲁宁

7 王传青化肥赊销

8 涧西村委

9 孟祥峰化肥赊销

10 苑金刚

11 临沂公司

12 田立才

13 汶上烟农

14 黄虎

15 尹腾化肥赊销

16 安德光

17 张明峰

18 蒋高峰

19 赵勤锦

20 尹腾

21 李东升

22 朱爱荣

23 孙绪菊

24 吴同德

25 洪祥

26 郑广霞

27 戴连奎

28 高立芹

29 路鹏

30 张鹏种子赊销

31 程冠功

32 王世云

33 刘常国

34 王浩

35 张庆和

36 梵吉党

38 王迎秋

39 杜桂荣

40 华旭公司

41 张成文

42 王传青

43 孟祥峰

44 鹅鸭厂

45 李东升

46 苑刚寺头村

47 靳思栋

48 沈庆玉

49 刘宝华

50 王关海

51 曹建设

52 邵全新

53 吴庭海

54 苑刚

55 大伯集管理区

56 泗店王殿军

57 刘福刚

58 八官

59 徐家庄

60 范照勤

61 李建

62 景成军

63 垦丰农场

序号 债务人

64 大孟

65 李家阁

66 王强

67 红庙

68 柳昭虎

69 戴联奎

70 耿庄直营店

71 路鹏

72 郭峰

73 孙明峰

74 刘长国

75 黄二虎

76 刘保华

77 周长岭

78 陈金保

79 张爱香

80 王同贵

81 张新光

82 杜敏刚

83 齐鲁

84 黄虎

85 苑金刚

86 王丽华

87 孙绪军

88 张辉

89 张海军

90 徐国健

91 北关吴国章

92 泗店金英

93 涧西

94 王世云

95 夏成谦

96 曹建设、王斌

97 李东升

98 泗店金英

99 华丰孙胜男

100 黄虎

101 汪川

102 周甲新

103 马琴

104 徐国建

105 蒋高峰

106 汪川

107 鹅鸭厂

108 张海军

109
王卞社区郭

广彬
110 杏山服务站

111 周庄张祥泉

112
王卞坡庄朱

经理
113 涧西

114 苑刚

115 李德文

116 苏楼

117 靳茂谓

118 马琴

119 摊头基地

120 鹅鸭厂

121 泗皋

122 张庆河

123 曹建设

124 先锋合作社

125 湖中屯

126 宋庆银

127 伏山

序号 债务人
128 张成礼
129 赵根东
130 西疏前张
131 刘国防
132 刘丙河
133 程冠功
134 曹军
135 华德集团
136 王媛媛
137 马道营
138 伏山苏楼
139 朱文文
140 王式云
141 郭广斌
142 石横
143 孔凡荣
144 新城
145 王庄
146 李建
147 路毅华
148 罗庄
149 王汉舟
150 夏成谦
151 沙卜服务中心
152 夏庄服务中心
153 兴民合作社
154 乡饮服务中心
155 南故城
156 滩头服务中心
157 耿平收小麦款
158 泗店镇大孟村收割小麦款
159 文庙张先锋（打药款）
160 鹤山张先锋播种（何敬海）
161 红庙村曹新耕地款
162 孙绍海
163 苏楼
164 刘庄
165 邵全新
166 杏山服务站

预付账款
167 济南新中联化工有限公司
168 泰安市惠众农机销售公司

169
山东瑞银生物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170 山东烟农太阳肥业有限公司

171
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72
宁阳县宁供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173 肯兹农业装备有限公司

174
山东思远工程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招标代理费)
175 国家电网山东宁阳分公司
176 律师顾问费

177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

份有限公司
178 济宁烟农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179 山东华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180 程聪

181
山东供销农业服务股份有

限公司

182
山东沃尔沃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其他应收款

183 代扣
184 缴纳税款专用户
185 苑刚
186 孔海英
187 徐国建
188 戴胜师
189 吴凯强

致各债务人：
　　 2026 年 3 月 22 日，李吉伦于京东

资产交易平台举行的【第 6 次拍卖】泰安烟农供销农资有限公司持有
的应收、预付账款及其他应收款竞价中，通过公开竞价成交拍卖标的。
根据泰安烟农供销农资有限公司管理人与李吉伦签署的《债权转让协
议》，泰安烟农供销农资有限公司管理人已将对附件清单中所列债务
人享有的主债权(担保债权)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李吉伦。
　　泰安烟农供销农资有限公司与李吉伦现公告通知附件清单中所列债务
人，自公告之日起，向李吉伦履行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泰安烟农供销农资有限公司、李吉伦　 2026 年 4 月 7 日

公告清单

　　 1 . 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泰安烟农供销农资有限公司破产受理日财务
状况专项审计报告载明的债权本金、利息及其他债权余额,基准日后债务
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相关费用等按照相关合同、生效法律
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2 .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若本清单中担保人名单出现遗
漏、笔误的,并不意味着本公司对其担保责任的免除,担保人仍须按合同
约定及法律规定履行担保责任。3 . 如清单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及
担保物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相关合同、生效法律文书等为准。

债权转让公告

遗 失 声 明
　　济南市历城区自然资源局不慎遗失山东省非税收

入通用票据存根，票号：101000189201-101000189250 ，

101000206001-101000206050 ，101000222036 ，101000222043 ，

101000222060 ，101000222063 ，101000222080 ，101000222083 ，

101000222085 ，101000239590-101000239592 ，101000239602 ，

101000239622 ，101000251114 ，101000260521 ，101000260549 ，

101000260551-101000260557 ，101000260564-101000260566 ，

101000264001 ，101000264003-101000264011 ，101000264014-

101000264018 ，101000264023 ，101000264043 ，101000276917 ，

101000276920 ，101000276961 ，101060469259 ，101060475031 ，

101060477315 ，101060477319 ，101060477336 ，101060477341 ，

101060477342 ，101001720244-101001720257 ，101001720260-

101001720264 ，101001720267-101001720273 ，101001720285 ，

101001720290-101001720294 ，101001720302 ，101001720306-

101001720310 ，101037540011 ，101037540012 ，101037540015 ，

101037540016 ，101037540021-101037540028 ，101037540036 ，

101037540037 ，101037540039-101037540041；山东省资金往

来结算票据存根，票号：201000154161-201000154201。特此

声明作废。

 济南市历城区自然资源局 2026 年 4 月 16 日

滨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滨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以下资产进行处置，现予以公告：
　　拟处置资产清单　　基准日：2025 年 10 月 31 日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基准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利息及费用余额，基准日后债务人和担保人应
支付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迟延履行金及相关费用等按照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
的规定计算。除双方另有约定外，上述债权及其项下权利义务一并转让。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合并、分立、改制、歇业、破产、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但不限于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等。若本清单中担保人名单出现遗漏、笔
误的，并不意味着本公司对其担保责任的免除，相关担保人仍须按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承担担保责任。
　　 4、本公告清单列示的金额由于计算方法等原因与实际金额可能存在差异，具体以相关合同协议及有
效法律文书计算为准。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具体信息以相关债权资料及法律文件为准。
　　处置方式：按照《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方式进行处置。
　　交易条件：要求买受人信誉好，需按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要求支付转让价款并能够接受
该资产存在的风险、瑕疵、缺陷等及购买不良资产的市场风险，交易资金来源合法。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或者机构不
得购买或变相购买：(一)国家公务员、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二)参与该项资产处置工作的相关中介
机构所属人员；(三)债务人、担保人为自然人的，其本人及其直系亲属；(四)债务企业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控股下属公司，担保企业及其控股下属公司，债务企业的其他关联企业；(五)上述主体出资成立的法
人机构或者特殊目的实体；(六)法律法规规定或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认定的其他不宜受让的主体。
　　公告期限：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7 个工作日止；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扈经理 联系电话：18105438878 0543-5191011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43-5191008
　　联系地址：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渤海十八路滨州中心 D 座 24 楼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或承诺。

　            　滨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16 日

滨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滨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以下资产进行处置，现予以公告：
　　拟处置资产清单　基准日：2025 年 10 月 31 日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基准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利息及费用余额，基准日后债务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迟延履行金及相关费用等按照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
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除双方另有约定外，上述债权及其项下权利义务一并转让。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合并、分立、改制、歇业、破产、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但不限于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等。若本清单中担保人名单出现遗
漏、笔误的，并不意味着本公司对其担保责任的免除，相关担保人仍须按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承担担
保责任。
　　 4、本公告清单列示的金额由于计算方法等原因与实际金额可能存在差异，具体以相关合同协议
及有效法律文书计算为准。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具体信息以相关债权资料及法律文件为准。
　　处置方式：按照《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方式进行处置。
　　交易条件：要求买受人信誉好，需按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要求支付转让价款并能
够接受该资产存在的风险、瑕疵、缺陷等及购买不良资产的市场风险，交易资金来源合法。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或者
机构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一)国家公务员、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二)参与该项资产处置工作
的相关中介机构所属人员；(三)债务人、担保人为自然人的，其本人及其直系亲属；(四)债务企业的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下属公司，担保企业及其控股下属公司，债务企业的其他关联企业；(五)
上述主体出资成立的法人机构或者特殊目的实体；(六)法律法规规定或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认定
的其他不宜受让的主体。
　　公告期限：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7 个工作日止；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扈经理联系电话：18105438878 0543-5191011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43-5191008
　　联系地址：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渤海十八路滨州中心 D 座 24 楼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或承诺。

               　　滨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16 日

序号
资 产
形态

债务人
所在地

债务人名称 本金余额 利息 费用担保人
担保物及
其他情况

1
债 权
资产

滨州
山东金缘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47,179,556 . 70 5,908,629 . 48 0

山东省阳信金缘纺化有限公司、
山东阳信县金缘生物热电有限
公司、山东立昌纺织科技有限公
司、阳信忠义皮革有限公司、山
东阳信龙悦再生环保材料有限
公司、杨士涛、程诚、段建国、张
春风、杨太敏、杨广富

山东阳信
县金缘生
物热电有
限公司提
供设备抵
押

合计 47,179,556 . 70 5,908,629 . 48 0

债权转让公告
债务人：于勇(身份证号：3709211987****5736)

  根据原债权人安仲凯与北安市永睿时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安仲

凯已将其依据 2020 年 1 月 17 日签署的《借款合同及双方对账还款协议书》对债务人于勇享有

的全部债权及相关权利依法转让给北安市永睿时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截至 2020 年 1 月，于勇尚欠借款本金人民币 1200 万元(壹仟贰佰万元整)。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上述债权及其相关权利均由北安市永睿时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依

法享有。请债务人于勇自公告之日起向新的债权人北安市永睿时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履行全

部债务义务。特此公告。

          原债权人：安仲凯 债权受让人：北安市永睿时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15 日

公     告
被申请人山东成成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盛成成：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济宁市腾祥机械有限公司与你们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仲裁案[济仲案
字(2026)第 107 号]，因无法通过直接、邮寄等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答辩通知书、仲
裁申请书副本、本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请
于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会提交仲裁答辩书并选定仲裁员，逾期未选定、未委托指定或者选
定不一致的，将由本会主任指定的首席仲裁员王拥华、仲裁员王龙祥和申请人选定的仲裁员
刘守领组成仲裁庭审理案件。请于组庭后 3 日内来本会(地址：山东省济宁太白湖新区济宁大
道 35 号济宁城市展示馆东侧四层济宁仲裁委员会 C005 室)领取组庭、出庭通知书，并定于公
告组庭后的第 15 日上午 9：0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民商事仲裁庭(B005 室)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26 年 4 月 16 日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通知书
  根据青岛吉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转让方")与青岛君合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受让方")签
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转让方"已经将其于下述贷款债权项下拥有的全部权益，于 2026 年 4
月 9 日依法转让给“让方"。"转让方"特此确认该笔贷款债权已向“受让方"转让的事实，请各债
务人收到此通知后向受让方履行还款义务，特此通知。单位：人民币

      转让方：青岛吉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受让方：青岛君合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16 日

3社会与法本版编辑/张雅琦
2026 年 4 月 16 日 电子信箱/sdfzbbjb@163.com

　　□ 仇忠浩
　　 2024 年 3 月，赵某某入职某建材公
司从事装卸工作。入职时，赵某某曾出
具暂缓缴纳社保声明，承诺不向公司主
张社保责任，公司也就未为其缴纳工伤
保险。
  同年 6 月，赵某某在搬运货物时被
掉落的板材砸伤右腿，随即被送往医院
治疗。受伤后，赵某某因担心后续治疗
费用及误工损失，急于解决纠纷，在未
进行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的情况
下，于 8 月与建材公司协商达成《一次
性赔偿协议》，约定公司承担赵某某的
全部 5 万余元医疗费，并再一次性支付
赵某某各项赔偿款 2 万余元，款项付清
后双方就本次事故再无任何争议。协议
签订后，建材公司依约履行了协议。
　　赵某某向当地人社部门申请工伤认
定， 2025 年 1 月，人社部门依法认定其
所受伤害为工伤。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鉴定赵某某为九级伤残。根据《工伤保
险条例》及山东省相关规定，赵某某依
法应享受的各项工伤保险待遇合计约为
20 万元。赵某某认为原协议赔偿数额远
低于法定标准，显失公平，遂向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建材
公司承担工伤保险待遇 20 万余元。仲裁
委员会经审理后驳回其仲裁请求。赵某
某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经审理查明，案涉赔偿协议签
订于工伤认定及劳动能力鉴定之前，赵
某某作为劳动者，对自身伤情是否构成
伤残、伤残等级高低、法定赔偿项目及
标准等缺乏专业认知和判断能力，而建
材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具备更强的信息
优势和法律理解能力。在此不对等情形
下，双方达成的 8 万余元赔偿协议，扣
除医疗费用外，仅为工伤保险待遇的
20% 左右，数额明显偏低，导致劳动者
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权利义务严重失衡，
已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显失公平。
　　同时，法院认为，工伤保险系国家

为保障职工因工受伤后获得医疗救治和
经济补偿而设立的强制性社会保险制
度，用人单位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是
其法定义务，不得通过协议方式免除。
即便劳动者自愿签署无需缴纳社保的承
诺，亦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劳动者仍然依法享有相关权利。
　　经释法明理、沟通协调，当事人最
终自愿达成一致意见：在已支付 8 万余
元的基础上，建材公司再向赵某某支付
15 万元，案件得以案结事了。
　　法官说法：
　　问题一：司法实践中如何审查认定
工伤赔偿协议的效力？
　　工伤赔偿协议虽属于当事人意思自
治的范畴，签署后一般对当事人有约束
力，但签署了赔偿协议并不意味着用人
单位拿到了免责金牌。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
题的解释(一)》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工伤
赔偿协议的效力认定，需从程序正义与
实体正义两个层面进行穿透式审查。
　　其一，从程序层面考察意思表示的
真实性。工伤赔偿协议的达成，往往伴
随着劳动者处于危困状态、缺乏专业判
断能力等情境。若协议签订于工伤认定
决定作出前、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出具
前，劳动者对伤情的严重程度、伤残等
级、后续治疗费用及法定赔偿项目均缺
乏清晰认知，极易在信息不全面的情况
下作出非真实意思表示。此时，用人单
位利用其优势地位，诱导或迫使劳动者签
订“一次性了结”协议，实质上构成了对劳
动者知情权与选择权的侵害，违背了《民
法典》所确立的公平原则与自愿原则。
　　其二，从实体层面审查协议内容的
合法性与合理性。工伤保险待遇是法律
赋予工伤职工的强制性保障，具有社会
保障属性。若协议约定的赔偿数额明显
低于法定标准，且未明确列明各项赔偿
项目的计算依据，导致劳动者实际获得
的补偿与其应享有的法定权益存在显著

差距，则应认定为显失公平。此种协议
不仅损害了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与健康
权，亦有悖于《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
宗旨，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撤销或调
整，以实现实质公平。
　　问题二：劳动者自愿承诺不缴纳工
伤保险，发生工伤后主张全部待遇是否
违背公平原则？
　　劳动者“自愿”放弃缴纳工伤保险
的承诺，因违反法律的效力性强制规定
而自始无效，其主张全额工伤保险待遇
并不违背公平原则，并且是维护法律秩
序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必然要求。
　　工伤保险制度是国家通过社会统筹
建立的强制性社会保障体系，其核心功
能在于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保障
劳动者在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患职业
病时获得及时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
三条、《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明确规
定了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强制性
义务，该义务不以双方约定或劳动者单
方承诺为转移。劳动者作出“放弃参
保”的意思表示，本质上是劳动者与用
人单位因短期不当利益而做出的其损害
国家制度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无效约定。
若认可劳动者“自愿放弃”承诺的效
力，将导致用人单位通过规避法定义务
而获得不当利益，同时使工伤职工陷入
无法获得足额保障的困境，更可能导致
社会保险制度被架空。因此，有必要通
过司法评价，引导用人单位合规用工，
引导劳动者珍视自己的权利。只要劳动
关系成立且工伤事实经法定程序认定，
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的，即应
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之规
定，按照法定项目和标准全额承担工伤
保险待遇。此为法律对弱势群体的倾斜
保护，亦是敦促企业合规用工、维护劳
动力市场秩序、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必
然选择。
   （作者单位：商河县人民法院）

工伤私了发现赔少了，申请仲裁被驳回
经协调，用人单位补赔损失

  □ 记者 王相宜
    通讯员 王玉晶 高忠祥
　　“小麦长势怎么样？现在浇水
方便了吧？”阳春三月，鲁西北平
原麦浪泛青，春灌正忙。 3 月 23
日，武城县检察院检察官再次踏访
老城镇田间地头，回访去年丢失水
泵的 13 户农户。
　　“好着呢，今年这水一天也没
耽误。”正在浇地的张生立关掉水
泵，笑着迎上来，“多亏你们帮大
伙儿追回了损失，今年春灌一天没
耽误，麦子长势特别好！”去年盛
夏，张生立家的潜水泵被盗，看着
蔫头耷脑的玉米苗，村民们急得团
团转，如今望着生机勃勃的麦田，
满心都是踏实。
　　时间拨回 2025 年 7 月，正值玉
米拔节需水关键期，老城镇 8 个村
接连发生潜水泵被盗案。短短一个
月， 13 户农户的 17 台灌溉潜水泵
不翼而飞，机井旁只剩断落的电
线、掉落的水管，有的农户凌晨赶
去浇地扑了空，有的头天放好水
泵，次日便踪影全无。报案电话接
连响起，农户们的焦急情绪揪着人
心。

　　案件移送到武城县检察院时，
检察官审查发现，该案涉案金额仅
1 . 5 万元，算不上大案，但对靠天吃
饭的农户而言，水泵就是农田“命
脉”，丢泵意味着减产绝收。
　　检察官调查走访的第一个人，
是 70 多岁的张生立。他站在地头，
手里攥着一根拧成麻花的旧水管。
“泵丢了，我们 12 户只能凑钱买了
台新的，这才续上水。可这一来一
回，耽误了 5 天，苗都蔫了。”
　　最让办案检察官印象深刻的，
是一位中年妇女问的那句话———
“人抓到了，泵还能要回来吗？”
在她看来，“破案归破案，损失归
损失。”这话听着平常，却让检察
官陷入沉思。
　　“群众最盼的不是判刑追责，
是挽回损失、保住收成。”办案检
察官深知，小案连着大民生，司法
温度藏在细节里。武城县检察院当
即确立“办案与挽损同步、惩治与
修复并重”原则，摒弃“就案办
案”惯性，把追赃挽损放在首位。
　　检察官联合镇政府召集受损农
户座谈，逐户摸排损失、核算明
细，不仅统计水泵价值，连水管损

毁、水井堵塞、误农时的间接损失
都一一列明，打消农户“损失无人
管”的顾虑。农户们一开始不敢相
信：“这也能赔？”“能，只要合
理合法。”检察官坚定地说。
　　随后，检察官多次与嫌疑人家
属、辩护律师沟通，释明认罪认罚
从宽政策，讲明农户生计困境，仅
用一周时间，便促成家属主动筹措
资金，全额赔偿农户损失。
　　拿到赔偿款那天，张生立攥着
钱哽咽难言，写下谅解书时反复念
叨：“我以为泵没了就是没了，没
想到还能有个说法。这下好了！案
子结了，地也能浇上了。”
　　案件办结，守护不止步。武城
县检察院同步督导公安机关加强农
忙时节田间巡防，探索建立快速追
赃机制，让“追赃挽损”机制化，
让“失而复得”常态化。
　　案值虽小，民生为大。从田间
失窃到全额退赔，从愁眉不展到笑
颜绽放，武城县检察院用履职担当
解开群众“心结”，追回的不仅是
灌溉水泵，更是老百姓对法治的满
满信任，让公平正义扎根乡土、温
暖民心。

案子结了 地浇上了

武城县检察院办结 17台水泵被盗案

  □ 张英泽
  “徐法官，我现在手头上有这
么个案子，您看看咱们怎么处理比
较妥当？”近日，淄博市临淄区法
院凤凰人民法庭的调解员边延忠找
到法官徐岩咨询案件的处理。
  原来，在 2010 年前后，被告赵
某在原告李某处购买化肥，直至
2015 年，赵某欠李某化肥款 3 . 95 万
元。赵某向李某出具了欠条并承诺
按月支付，后被告赵某仅支付了
2500 元，尚有 3 . 7 万元没有偿还。
  调解员边延忠前期通过电话联
系了赵某，了解到赵某有还款的意
愿，但是钱款得等赵某收回其他款
项后才能支付给李某。赵某因半身

不遂无法行走，出庭不便，于是边
延忠便找到了徐岩询问处理办法。
  “这种情况就互联网开庭吧，
赵某也不用跑法庭了，对他来说更
方便。”徐岩回复道。
  “可是赵某年龄大了，子女都
在外面工作，手机用的也不是很明
白。”边延忠补充道。
  “咱们庭上的调解员孙晓雨年
轻，手机上的操作她也熟悉，我协
调下双方时间定好开庭日期，让孙
晓雨和你一起去趟赵某家里帮忙操
作，这样就不耽误开庭了。”徐岩
思考了片刻后说。
  在调解员的帮助下，一场特殊
的互联网庭审在 4 月 10 日如期开

庭。
  法庭上，双方围绕买卖关系与
争议事实进行了充分陈述与答辩。
经法官耐心主持调解，最终双方达
成一致：赵某于 7 月 30 日前支付剩
余货款 3 . 7 万元；李某亦体谅赵某
因病致困的实际处境，主动放弃了
1 . 5 万元的逾期损失主张。
  一起跨度近十年的欠款纠纷，
没有因为赵某行动不便、技术障碍
而陷入僵局，反而在法官与调解员
的通力协作下，以“上门服务+云上
开庭”的方式画上了圆满句号。一
次上门服务，一场“云端”庭审，
让司法不仅有了力度，更有了温
度。

3.7 万元化肥款拖了十年
淄博市临淄区法院云上开庭化解纠纷

  □ 记者 羊文智
　　 4 月 8 日，临沂街头发生惊心动魄
又暖心的一幕。一辆私家车失控撞上护
栏，女车主被困车内无法动弹。危急时
刻，一位路过的货车司机徒手拽开变形
车门，在车辆爆燃前成功将人救出。
　　当日下午 4 点多，临沂市兰山区沂
蒙路陶庄中桥附近路段，一辆私家车在
行驶途中突然失控，撞上路边护栏。巨
大的冲击力导致车头严重碎裂，安全气
囊全部弹出，车辆随即冒出滚滚浓烟，
随时可能发生爆燃。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刚去菜市场
送完一车黄瓜的赵红昌驾驶货车途经此
处。“我往车里一看，发现还有一位女
士被困在驾驶座上，我只得赶紧过去，
因为这车随时可能起火。”赵红昌回忆说。
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将货车靠边停下，
不顾自身安危，飞速冲向事故车辆。
　　越靠近事故车辆，浓烟越发呛人。
赵红昌无暇顾及这些，伸手去拉驾驶位

车门。但车门因撞击严重变形，死死卡住
无法打开。赵红昌咬紧牙关，使出全身力
气，一下、两下、三下……连续狠狠拽了五
六下，终于将变形的车门硬生生拉开。
　　“快跑！这车要着火！”打开车门
后，赵红昌一边大声提醒受惊的女车
主，一边抓住她的胳膊将她从车内拉
出，带至安全地带。五六分钟后，事故
车辆就燃起熊熊大火，最终被烧得只剩
一副车架，场面触目惊心。
　　看到女车主惊魂未定，赵红昌一直
留在现场安抚陪伴，直到交警、消防救
援人员赶到，他才放心驾车离开。
　　回忆起当时的惊险场景，赵红昌坦
言：“我也知道车辆随时可能发生爆
炸，但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
赶紧救人。”

车辆爆燃前
临沂货车司机徒手拽门救出女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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